
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惠州市企业人才专业技术等级和技能

等级晋升补贴实施细则常见问题解读

一、申请专业技术人才职称晋升补贴的条件

第四条 专业技术人才职称晋升补贴申报条件：

在我市企业、非财政供给的社会团体、个体经济组织等

工作以及自由职业者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同意申

报（备案）或经省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（局）授权

开展职称自主评审并获得 2022 年度（含）及以后年度高级

职称（含正高级、高级）的人员。

解读：

申请专业技术人才职称晋升补贴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

件：

（一）专业技术人才在申请职称晋升补贴时，在惠州市

注册登记的企业（不含中直省直驻惠企业，外省外市驻惠企

业的分支机构如分公司、办事处等;不含事业单位、民办非

企业单位，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

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，从事非

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）工作；或在我市非财政供

给的社会团体、个体经济组织工作；或自由职业者。

（二）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须有惠州市人社局审核意



见（审核确认意见），或具有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（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授权开展职称自主评审的

授权文件。

（三）获得职称年度为 2022 年、或 2023 年、或 2024

年（评审通过时间为 2023 年、或 2024 年、或 2025 年）。

（四）职称层级：正高级或高级。

二、申请企业人才技能等级晋升补贴的条件

第五条 企业人才技能等级晋升补贴申报应同时符合以

下条件：

（一）在我市注册登记的企业，企业员工首次晋升技师

或高级技师；

（二）企业员工与企业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且连续缴

纳 1 年以上社会保险，其职业资格证书（一级或二级）或职

业技能等级证书（一级或二级）须能在国家职业资格网站查

询，查询不到的须提供发证机关出具的有效证明；

（三）申请人所在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）应在我市注册

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依法在我市纳税与缴纳社会保险。

解读：

（1）在我市注册登记的企业：是指企业员工申请补贴

时，所在单位既可以是个体工商户，也可以是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的企业，且均需在我市注册登记。

（2）企业员工首次晋升技师或高级技师：是指申请的



企业员工如有多个工种晋升技师或高级技师，只能使用第一

次晋升技师或高级技师的证书申请对应的补贴。

（3）企业员工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且连续缴纳

1年以上社会保险：是指企业员工申请补贴时，已与申请时

所工作的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，并且在该企业连续缴

纳1年以上社会保险。

三、申请企业人才专业技术等级、技能等级晋升补贴的

有效期

第九条 申请人应在新获得职称、技能等级 3 年以内按

规定提出申请，超过 3 年未提出申请的，视同放弃资格，不

予受理。

解读：

申请人在 2023 年 1 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新获得

的正高级职称、高级职称、技能等级证书应在此期间申请补

贴，未在此期间申请的视同放弃资格。之前或之后获得的正

高级职称、高级职称、技能等级证书不适用本实施细则。

四、补贴标准

第七条 专业技术人才职称晋升补贴标准：

首次晋升正高级职称的补助 10000 元，首次晋升高级职

称的补助 5000 元。

第八条 企业人才技能等级晋升补贴标准：

企业人才首次晋升高级技师的补助 5000 元，首次晋升技师

的补助 3000 元。



解读：

政府发放的补贴属于偶然所得，应按偶然所得申报个人

所得税，适用比例税率，税率为百分之二十。申请人获得补

贴后，应按相关政策主动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
